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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
印发《福建省直行政事业单位资产配置

计划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省直各部门（单位）：

为贯彻落实《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》，规范省直行政

事业单位资产配置计划管理工作，提高资产配置效能，根据《福

建省直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（闽机管综〔2017〕71

号）等有关规定，我局制定了《福建省直行政事业单位资产配置

计划管理暂行办法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福建省机关事务管理局

2021 年 9 月 8 日

闽机管综〔2021〕109 号

福 建 省 机 关 事 务 管 理 局 文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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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直行政事业单位

资产配置计划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了规范省直行政事业单位资产配置计划管理工

作，提高资产配置效能，根据《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》

等有关法规制度，结合省直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工作实际，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资产配置计划，是指省直行政事业各部

门、各单位（以下简称各部门）根据履行职能和事业发展需要，

对保障公务活动所需的资产配置事项作出的年度安排，包括通用

资产配置计划和专用资产配置计划。

第三条 资产配置计划管理遵循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、通

用和专用相结合、计划和预算相结合的原则，实行统一规范、分

级分类管理。

第四条 福建省机关事务管理局（以下简称省机关管理局）

负责各主管部门机关通用资产配置计划管理工作，各主管部门负

责所属行政事业单位的通用资产配置计划管理工作。

专用资产配置计划由各主管部门参照本办法进行管理。

第五条 省机关管理局每年第二季度布置下一年度通用资

产配置计划编报工作，明确编报的依据、内容和工作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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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各部门应当在全面盘点资产情况基础上，根据依法

履行职能和事业发展的需要，依据资产配置标准，综合考虑资产

存量、增减变动、绩效目标、机构人员情况和财政承受能力等因

素，合理编制通用资产配置计划报表和编报说明，做到数据准确、

内容完整、报送及时。

第七条 通用资产配置计划报表应当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通用资产配置计划表。反映各类通用资产实有存量、

拟处置数量、计划配置数量和金额，反映预计采购时间等情况。

（二）机构人员情况表。反映机构、人员和资产购置经费预

算等情况。

省机关管理局适时对通用资产配置计划报表具体内容进行

调整。

第八条 通用资产配置计划编报说明应当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本部门资产配置标准制定情况、机构人员情况和各类

通用资产人均占有情况；

（二）特殊用途通用资产配置项目、性能用途、数量金额等

情况；

（三）重要会议、大型活动和开展临时专项工作等配置通用

资产情况；

（四）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。

第九条 省机关管理局和各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对通用资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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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置计划进行审核。审核的主要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编报单位范围和报表材料是否完整；

（二）报表数据是否真实、准确、完整,编报说明的内容是否

全面详实；

（三）资产配置数量和价格是否符合规定标准；

（四）其他需要审核的事项。

第十条 省机关管理局于每年 8 月底前审核批复各主管部门

机关通用资产配置计划，并抄送省财政厅、审计厅。各主管部门

审核批复所属行政事业单位的通用资产配置计划，于每年 12 月底

前将有关情况报送省机关管理局。

第十一条 通用资产配置计划一经批复，应当严格执行；未

经批准，不得擅自变更。

第十二条 各部门因新增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、承担专项工

作等情形需要调整通用资产配置计划的，应当按规定履行审批手

续。

第十三条 省机关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对资产配置计划管

理情况进行检查，可以邀请专业人员参与，必要时可以委托中介

机构进行检查。各部门应当自觉接受财政、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指

导，加强对所属行政事业单位资产配置计划管理的监督检查，推

动资产配置计划规范执行。

第十四条 省机关管理局按照省直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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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绩效评价有关规定，对各部门资产配置计划管理情况进行考

核。对报送虚假材料，未按规定程序编制、审核资产配置计划，

超标准超计划配置资产的，扣减其当年资产管理绩效评价分数，

并以适当方式进行通报。

第十五条 省直行政事业单位办公、业务用房和公务用车配

置计划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六条 省直各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本系统资

产配置计划管理实施办法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省机关管理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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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福建省机关管理局办公室 2021 年 9月 8 日印发


